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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或“本所”）

接受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见证

了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伦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章程》； 

2.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七次会议、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3.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4.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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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意见相关公告； 

5.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

事前认可意见相关公告； 

6. 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提示性公告；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其他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中伦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中伦律师无法对网

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中伦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

如下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经核查，公司发

出会议通知、方式及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4：00 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4：00 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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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华南路 339 号明宇豪雅饭店五楼青羊厅召开，并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7 日 9:15—15:00。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及方式与会议通知一致。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根据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包括： 

1.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4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517,249,9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75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2,458,837,3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9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 4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8,412,6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0％。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中伦律师和召集人共同对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资格的合法性进行了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股东信息、验证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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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中伦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情况数据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16,751,8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9802%；反对 49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198%；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915,0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1473%；反对 497,9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8524%；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3%。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就该议案，关联股东已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497,124,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2005%；反对 20,122,2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7994%；弃权 2,8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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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8,288,0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5.5471%；反对 20,122,214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34.4481%；弃

权 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48%。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关于调整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就该议案，关联股东已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16,420,9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9671%；反对 8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329%；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7,584,1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8.5808%；反对 828,9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1.4190%；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就该议案，关联股东已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11,801,1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7835%；反对 5,448,7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216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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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964,3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0.6719%；反对 5,448,70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3279%；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5. 《关于与新希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就该议案，关联股东已依法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846,7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30.5527%；反对 40,566,2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9.4471%；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846,7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30.5527%；反对 40,566,237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69.4471%；弃

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6.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704,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2.0937%；反对 5,705,0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2266%；弃权 2,458,840,477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7.67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704,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0.2271%；反对 5,705,058 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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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9.7667%；弃权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62%。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7.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11,800,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9.7835%；反对 5,448,4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2164%；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2,963,8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0.6711%；反对 5,448,40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9.3274%；弃权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 0.0015%。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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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樊斌                                      曹美竹 

 

经办律师：         

                                                      刘志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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